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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重要提示

1、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

划，投资者应当到 www.sse.com.cn、www.hkex.com.hk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。

2、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，不存在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

3、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。

4、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

5、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

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截至2025年12月31日，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亏损

475,079千元，同时公司董事会考虑到公司项目未来投资的需要，为保障公司持续稳定经营和全体

股东的长远利益，综合考虑公司2026年经营计划和资金需求，拟决定2025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，

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，该预案提交股东会审议后生效。

截至报告期末，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

√适用 □不适用

截至报告期末，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中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人民币475,079千元。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司法》及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母

公司财务报表中累计未弥补亏损情况，公司目前不满足实施现金分红的前提条件。敬请广大投资

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。未来公司将继续做好经营管理，改善经营业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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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

1、公司简介

公司股票简况

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

A股 上交所 中铝国际 601068 /

H股 联交所 中铝国际 02068 /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、联席公司秘书
附注

证券事务代表

姓名 陶甫伦 马韶竹

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99号C座 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99号C座
电话 010-82406806 010-82406806
传真 010-82406666 010-82406666
电子信箱 IR-zlgj@chinalco.com.cn IR-zlgj@chinalco.com.cn
附注：公司聘任陶甫伦先生、吴嘉雯女士作为联席公司秘书。

2、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

公司是提供有色金属先进技术、成套装备、集成服务综合解决方案的新型工程技术企业，能为整

个有色金属产业链各类业务提供全方位的综合技术、工程设计及建设服务。公司的业务主要包括

设计咨询、EPC工程总承包及施工、装备制造。

（1）设计咨询业务

设计咨询是公司的传统关键主业，涵盖有色金属行业的采矿、选矿、冶炼、加工全流程业务，以

及新能源、化工、环保行业工程设计等领域。公司优势技术涵盖地质勘察、工艺设计、装备研发、

数字化智能化、电气自动化、公用设施、环境保护、工程经济及技术经济等超过 40 个专业范畴，

承担了 2,000 余项国家及行业重点建设项目的工程设计咨询和百余项海外项目。公司有色行业关

键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，部分核心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，并不断实现迭代升级。公司在持续

巩固并扩大在有色金属行业传统优势的基础上，不断加快业务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，抢抓有色金

属行业绿色低碳、数智化发展的重要机遇，紧跟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发展，推进商业模式

持续优化，打造“技术+”业务新形态。公司主要客户为有色金属矿山、冶炼、加工企业、建筑

及其他行业施工企业。根据合同约定，公司承担相应的产品设计质量、进度等风险，服务费用通

常参考国家勘察收费标准并结合市场行情来确定。

（2）EPC 工程总承包及施工业务

公司的工程施工及承包业务覆盖冶金工业、房屋建筑、公路、建材、电力、水利、化工、矿山、

市政公用、钢结构、新能源等领域，以及建筑行业地质勘察、楼宇建造。公司采用多种工程及施

工承包业务模式，包括 EPC、E+P、E+C、P+C、EPCM等，发挥技术优势、有色金属全产业链优

势、工程项目建设全生命周期优势、有色金属门类专业齐全优势，大力推进 EPC总承包业务，实

现公司所属设计企业与施工企业协同发展，业务模式由一次性项目服务向为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、

全产业链、全专业领域产品、服务和综合解决方案转变，实现盈利模式多样化。此业务通常以月

进度或项目节点为基础进行结算收款，如有预付款，则按合同约定收取。随着基础设施和民用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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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业务投资萎缩，有色行业稳定增长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，光伏、新能源汽车、动

力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将带动有色金属新需求，公司在工业领域的优势进一步显现，EPC
工程总承包及施工业务结算和利润得到有效保障。

（3）装备制造业务

装备制造是公司着力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。公司坚持自主科技创新，专注于有色金属新工艺、新

技术、新材料和新装备的研发，引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技术的发展方向。公司装备制造主要产品

包括定制的核心冶金及加工设备、环保设备、机械及电子设备、工业自动化系统及矿山安全监测

与应急智能系统。公司的产品应用于有色金属全产业链，包括采矿、选矿、冶炼及金属材料加工。

3、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

3.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

单位：千元 币种：人民币

2025年 2024年
本年比上年

增减(%)
2023年

总资产 40,546,497 41,156,527 -1.48 40,943,803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净资产
6,795,967 6,582,409 3.24 7,016,541

营业收入 23,059,806 24,003,255 -3.93 22,337,171

利润总额 454,190 436,899 3.96 -2,944,898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净利润
257,605 221,177 16.47 -2,657,963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扣除非经常性

损益的净利润

61,796 -129,192 不适用 -3,010,338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

金流量净额
891,338 -2,694,318 不适用 722,665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

益率（%）
3.85 2.46 增加1.39个百分点 -41.87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

／股）
0.0364 0.0190 91.58 -0.8982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

／股）
0.0364 0.0188 93.62

3.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

单位：千元 币种：人民币

第一季度

（1-3月份）

第二季度

（4-6 月份）

第三季度

（7-9月份）

第四季度

（10-12月份）

营业收入 4,804,261 4,894,089 5,520,668 7,840,788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
65,797 36,792 16,287 138,729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44,185 11,741 15,563 -9,6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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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

净利润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

量净额
-385,058 185,758 279,167 811,471

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
4、股东情况

4.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、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

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

单位: 股

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43,157
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50,467

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不适用
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不适用

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（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）

股东名称

（全称）

报告期内增

减
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(%)

持有有

限售条

件的股

份数量

质押、标记或

冻结情况 股东

性质股份

状态
数量

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- 2,176,758,534 72.85 - 无 - 国有法人

香港中央结算（代理人）有

限公司
- 399,476,000 13.37 - 未知 未知 境外法人

洛阳有色金属加工设计研究

院有限公司
- 86,925,466 2.91 - 无 - 国有法人

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-5,508 10,469,101 0.35 - 无 - 境外法人

阿拉丁传奇科技集团有限公

司
- 5,600,000 0.19 - 无 - 其他

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南

方中证 1000 交易型开放式

指数证券投资基金

275,700 2,884,800 0.10 - 无 - 其他

顾璟 - 2,773,100 0.09 - 无 - 境内自然人

许彪 -2,388,685 2,028,315 0.07 - 无 - 境内自然人

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华

夏中证 1000 交易型开放式

指数证券投资基金

423,400 1,800,800 0.06 - 无 - 其他

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28,114 1,794,714 0.06 - 无 - 国有法人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附注 1：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数量未包含其通过附属公司

洛阳有色金属加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的本公司A股股票及通

过其附属公司云铝国际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的本公司 H 股股票。中国铝业

集团有限公司连同其附属公司共持有本公司 2,283,179,000 股，其中包

括2,263,684,000股A股及19,495,000股H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76.42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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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注 2：香港中央结算（代理人）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399,476,000

股H股中包含代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之附属公司云铝国际有限公司持

有的 19,495,000 股 H 股。

附注 3：除此之外，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或属于一

致行动人。

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

明
不适用

4.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

√适用 □不适用

4.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

√适用 □不适用

4.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
5、公司债券情况

√适用 □不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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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

单位:元 币种:人民币

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（%）

中铝国际 2025年第

一期永续中票

25 中铝国

工 MTN001
102583191

2028 年 8 月 4 日进

入第一次赎回期
2,000,000,000 2.25

中铝国际 2025年第

二期永续中票

25 中铝国

工 MTN002
102583976

2028年 9月 18日进

入第一次赎回期
1,800,000,000 2.42

5.2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

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

中铝国际 2023 年第一

期永续中票
正常赎回和付息

中铝国际 2023 年第二

期永续中票
正常赎回和付息

5.3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
5.4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

√适用 □不适用

单位：千元 币种：人民币

主要指标 2025 年 2024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（%）

资产负债率（%） 77.46 78.52 -1.05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61,796 -129,192 不适用

EBITDA 全部债务比 0.0313 0.0319 -0.18

利息保障倍数 2.73 2.30 19.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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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重要事项

1、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，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，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

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

2025年公司统筹生产经营与深化改革，聚焦核心业务的战略转型，公司本年度实现利润总额 4.54
亿元，归属于上市公司的股东净利润为 2.58亿元，同比均实现优化。

2、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，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

上市情形的原因。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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